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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機場消防隊更換一輛重型泡車  

 
 
目的  
 
  本文件旨在綜述保安事務委員會(下稱"事務委員會")過往就

政府當局為消防處機場消防隊更換重型泡車的計劃所作的討論。  
 
 
背景  
 
2.  機場消防隊負責在香港國際機場和其周邊水域及地區內發生

飛機意外時，提供滅火及緊急救援服務。該消防隊的機場救援及滅火車

船隊伍，由14部滅火車輛、兩部救護車及8艘救援船隻組成。  
 
3.  機場消防隊的14部滅火車輛駐守分別位於南、北跑道近中場

的機場消防主局和機場消防分局。兩間消防局所配備的滅火車隊相同，

當中包括快速截擊車各兩部、重型泡車各兩部、喉泡車各兩部及無積升

降台車各一部。  
 
 
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4.  政府當局分別於2007年12月及2010年5月向事務委員會介紹

其為機場消防隊更換一部重型泡車的計劃。有關商議綜述於下文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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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置新重型泡車用以更換舊車所需的時間  
 
5.  委員察悉，雖然新重型泡車所屬型號的服務期為8年左右，

但現時派駐機場的重型泡車已透過定期維修而得以延長使用期至超過

10年。然而，由於製造商已停止生產該型號，消防處在市面找尋兼容的

零件時，曾遭遇困難。委員關注到，政府當局能否進一步縮短長達約

18個月的採購程序，使新重型泡車早日投入服務。  
 
6.  據政府當局表示，採購新重型泡車涉及許多程序，包括申請

撥款、制訂設計和規格、招標，以及製造和交付車輛。消防處及相關部

門需要一些時間才能完成採購工作。儘管如此，政府當局已為採購新重

型泡車作出新安排。尤其顯見的是，消防處已諮詢前線人員，並提早着

手擬定新車輛的設計及規格。為了盡早完成所有招標程序及取得投標委

員會的批准，消防處及相關部門在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下稱"財委會")
申請撥款時，已同步進行設計及擬備招標細則。  
 
7.  委員要求當局提供資料，說明舊重型泡車將會被拍賣，還是

留作備用車輛。據政府當局表示，在新重型泡車投入服務後，原有的重

型泡車將保留作後備用途。  
 
建議的新重型泡車的廢氣排放水平  
 
8.  委員察悉，建議的新重型泡車將配備符合歐盟III期廢氣排放

標準的引擎。他們要求當局提供資料，說明消防處有否考慮使用較

歐盟 III期引擎規格更加環保，並符合歐盟 IV期或V期廢氣排放標準的

引擎。  
 
9.  據政府當局表示，當局會在招標文件中訂明，新重型泡車最

低限度須符合歐盟III期廢氣排放標準。雖然機電工程署表示，重型泡車

此類重型車輛並未普遍採用符合歐盟IV期及V期規格的引擎，但消防處

歡迎任何供應商提供配備符合歐盟IV期或V期規格引擎的特別設計重型

泡車。  
 
避免重型泡車在日後的滅火及救援行動中發生故障的措施  
 
10.  委員關注到政府當局在採購新重型泡車時採取了何種措施，

以盡量減少所出現的技術問題，並避免在日後的滅火及救援行動中發生

故障。據政府當局表示，新重型泡車的採購合約將透過招標方式批出。

當局將按照政府的《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進行標書評審。為確保新重

型泡車的表現能夠符合合約的規定，消防處會密切監察生產過程，並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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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海外供應商，在新車輛付運往香港之前安排消防處技術人員進行徹底

的出廠驗收測試。  
 
建議更換的現有重型泡車的出動次數  
 
11.  委員要求當局就建議更換的重型泡車的出動次數提供資料。

據政府當局表示，該重型泡車在2009年全年及2010年第一季的緊急出動

次數分別是286次及86次。該重型泡車的主要功能是迅速開抵事故現

場，並不停噴射泡沫以保護乘客。該重型泡車亦可用於在香港國際機場

的周邊地區，執行未必涉及飛機事故的緊急救援及滅火行動，例如撲滅

涉及燃油艙的火警。  
 
最新發展  
 
12.  政府當局將會在2014年5月13日舉行的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

介紹為機場消防隊購置新重型泡車用以更換舊車的計劃。  
 
 
相關文件 

 
13.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此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會網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2 
2014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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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機場消防隊更換一輛重型泡車  
 

相關文件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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